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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 百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下达20Q4年行业标准项目补充计划的通知》 （发改办 
工 业 [2004] 1951号）要求制定的。

汽轮机、水轮机（包括燃气轮机）技术监督是保证发电机组安全、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环节。为 
适应髙参数、大容量发电机组的迅速发展及厂网分开和区域电力市场格局的形成,本标准从全过程技术 
监督的角度制定了监督的任务、措施和技术管理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D、附录E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F、附录G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试验研究分会归口并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知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 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东北电力科学研究院V 华东电力试验研 
究院、西北电力试验研究院、浙江电力试验研究所、浙fl：电力调度通信中心和湖北电力试验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田丰、郭芸、黄青松、姚泽、林清如、阚伟民、马斌、何宏明v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中心（北京市白广路m 条一 

号，1007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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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厂汽轮机、水轮机技术监督导则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火力发电厂（以下简称“ 火电厂” ）汽轮机和水力发电厂（以下简称“ 水电厂” ）水

轮机技术监督的任务、措施和技术管理 o

本标准适用于单机容量在15: 以上各种类型水轮机 容量为125MW及以上汽轮机的技术
监督。

本标准不适用于核电M 轮机 

规范性引用文件

合循环发电厂燃汽轮 术监 o

下列文件中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i 
是否可使用这些 

GB/T 5578 
GB7520 ? 
GB8117 
GB 9782 
GB 11120 
GB/T 8174 
GB/T 8564 
GB/T 9652 
GB/T 9652,2 
GB/T 10969 
GB/T 11348 
GB/T11805 水1 
GB/T13399 汽 
GB/T14478 大中

v 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 
) 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 

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发电用汽轮机技术条件 
温技术条件 

过轮机热力性能 
随机备品备件 
A 汽轮机?I 
及管道保温效 
乏电机组安装 
机调速器与油 
机调速器与油 

通流部件技 
转轴径向

o 凡是注 的X 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 鼓励根& 本标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其 最 新 版 本 于 ¥ 标准。

置技术条件

组自动化元件（装置）及其系统基本技术名件 
视装置技术条件

轮 阔门基本技术条件 
油维护管理导则GB/T 14541 电厂用 物？

GB/T 15468水 轮 机 基 : 条 件  
GB/T 15469反击式水轮机空 
GB/T 15613水轮机模型验收试验规，
GB/T 17116管道支吊架
GB/T 17189水力机械振动和现场测试规程
GB/T 18482可逆式抽水蓄能机组启动试验规程
GB/T 50102工业循环水冷却设计规范
D L 4 3 8 火力发电厂金属技术监督规程
D L 4 4 1 火力发电厂高温高压蒸汽管道蠕变监督规程
D L 6 1 2 电力工业锅炉压力容器监察规程
D L 6 4 7 电力工业锅炉压力容器检验规程
D L 5 0 0 0 火力发电厂设计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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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5011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汽轮机机组篇）
DL/T443 水轮发电机组设备出厂检验一般规定
DL/T 445 大中型水轮机选用导则
DI/T496 水轮机电液调节系统及装置调整试验导则
DL/T 507 水轮发电机组启动试验规程
DL/T561 火力发电厂水汽化学监督导则
DL/T 563 水轮机电液调节系统及装置技术规程
DL/T 571 电厂用抗燃油验收、运行监督及维护管理导则
DL/T586 电力设备用户监造技术导则
DL/T606 火力发电厂能量平衡导则
DUT616 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与支吊架维修调整导则
DL/T641 电站阀门电动装置
D1/T710 水轮机运行规程
DL/T711 汽轮机调节控制系统试验导则
DL/T712 火力发电厂凝汽器管选材导则
DL/T792 水轮机调速器及油压装置运行规程
DL/T 801 大型发电机内冷却水质及系统技术要求
DL/T 827 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启动试验规程
DIVT 834 火力发电厂汽轮机防进水和冷蒸汽导则
DUT 838 发电企业设备检修导则
DUT855 电力基本建设火电设备维护保管规程
DL/T 863 汽轮机启动调试导则
DL/Z 870 火力发电企业设备定检定修管理导则
DL/T 892 电站汽轮机技术条件
D1/T 1051 电力技术监督导则
DL/T 5026 电力工程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规定

* *

DL/T 5054 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设计技术规定
DL/T5066 水力发电厂水力机械辅助设备系统设计技术规定_

DL/T 5070 水轮机金属蜗壳安装焊接工艺导则
DI7T 5071 混流式水轮机分瓣转轮组装焊接工艺导则
DL/T 5072 火力发电厂保温油漆设计规程
DUT5186 水力发电厂机电设计规范
DL/T 5208 抽水蓄能电站设计导则
JB/T8188 汽轮机随机备品备件供应范围
JB/T 8660 水电机组包装、运输和保养规范
JB/T 56078 大型水轮机产品质量分等
SL 1 4 2 水轮机模型浑水验收试验规程

3 总则

3 . 1 汽轮机、水轮机技术监督是电力建设、生产中技术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发电厂安全生产 
的重要措施。应实现设计、选型、制造、监造、安装、调试、试运行及运行、检修、停 （备）用、技术 
改造的全过程监督和管理。
3 . 2 基建期间技术监督既区别于工程项目管理，又区别于工程监理。主要是根据相关国家/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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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管理法规，对建设质量提供技术监督和支持，以使机组在良好状态移交商业运行。
3 . 3 监督工作的职责应参照DL/T 1051的规定执行。
3 . 4 监督工作涉及面广，应自上而下，分级建立技术监督网络，明确各级技术监督机构、监督人员的 
职责和职权，以及相互的配合关系。
3 . 5 各发电企业应成为技术监督工作的主体，科技投入的主体，多层次、多渠道地加大轮机技术监督 
工作的投入，以保证技术监督工作顺利开展。
3 . 6 各电力试验研究院宜成立以总工程师负责的技术监督机构，配备必要、先进的检测设备和标准试 
验室，设立技术监督专责。宜根据本导则制定专业技术监督条例和考核办法，严格履行技术监督的职责。 
3 . 7 各发电（集团）公司及/或其下属电厂的技术监督工作应由技术主管/总工程师统一领导，企业生产 
技术部门为技术监督的归口管理部门，应设技术监督专责。

_

4 监督的任务

4 . 1 基建期汽轮机、水轮机技术监督的主要任务
I

4 .1 .1 设备选型阶段：参加设备的招评标（包括招标文件的审核等），根据相关规程规范、当前技术水 
平和实际条件，使所选设备可靠、先进、实用。
4 .1 .2 设计阶段：对设计方案、供货厂家设计方案、图纸、设计单位设计资料（包括软硬件、布置、选 
材等）和原理图纸等进行审查。
4 .1 .3 设备监造阶段：对发现的重大问题，技术监督人员（包括携带必要的检测设备）应到达制造厂， 
根据技术方案、设计资料和技术指标等，协作对问题进行检测、分析和确定处理方案；对重要技术环节, 
应派遣有经验、有资质的人员进行现场监督。对运行、调试中和其他同类型机组暴露出来的问题，应进 
行调研、总结和重点防范，与厂家一起制定防范措施。
4 .1 .4 设备验收阶段：根据供货合同、清单和有关验收标准，对进厂主要设备进行验收。对进厂后设备 
的现场储存保管进行监督检查；对水轮机而言，如有模型试验的应首先待模型验收试验合格后，方可进 
入设备设计和制造阶段。,
4 .1 .5 设备安装阶段：根据厂家设备安装要求、有关设计、技术规范、相关标准和工程主要质量控制点, 
对设备安装实施监督。
4 .1 .6 机组调试阶段：根据制造厂运行维护说明书有关技术规程、规范、标准和合同，对分部调试、整 
套启动调试过程中所有试验方案、技术指标、主要质量控制点、重要记录进行监督。
4 .1 .7 性能验收试验阶段：根据试验合同、验收试验技术规程和指标，对试验的过程、结果进行监督。
4 . 2 生产期间汽轮机、水轮机技术监督的主要任务

4.2.1 了解和分析机组本体、辅助设备和附属机械的运行状况，收集有关资料、运行数据。必要时，对 
重要技术监督指标定期进行测试。
4 .2 .2 对各种参数异常或潜在故障隐患进行分析、评估，提出整改、告瞀处理意见。这些意见包括改进 
机组安全性、经济性等。
4 .2 .3 重大设备故障、事故的调查和原因分析，提出意见和反事故措施。
4 .2 .4 根据机组运行状况，在检修前提出建议。实施检修技改项目质量技术监督，对其中发现的缺陷提

»

供处理建议。
4 .2 .5 协助对本体、辅助设备和附属机械进行技术改造，对改造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审查和调研，并 
为改造方案的制定提供建议。
4 .2 .6 对定期试验和维护的内容、方法和周期等进行监督。必要时，可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检查，提出 
整改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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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选型

5 . 1 汽轮机
5 .1 .1 汽轮机的选型应符合GB/T 5578、DL5000、DL/T 892等标准的要求，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5 .1 .2 机组容量应根据系统规划的容量、负荷增长速度、电网结构等因素进行选择，优先选用高效率、
大容量的机组。
5 .1 .3 汽轮机的选型，应充分考虑电网调峰需要。新建机组的调峰能力不应低于额定负荷的35%〜40%， 
各有关辅助设备的选择和系统设计应满足
5 .1 .4 汽轮机的各项性能保证如效 
(T H A )工况或最大连续功率（

耗率、功率等应满足 热耗率的保证可以是热耗率验收
CR)

5 .1 .5 汽轮机应在保证寿命 
额定负荷安全连续运行。 
5 .1 .6 髙压内缸、喷嘴

拳运行、机组老化以 设计、 造公差等因素后，仍能带

中压内缸、导流环等部件应选用在高持 度较高的材料，符合

足 DL/T 838的要求。宜采用新| 
是先进的、成熟的，并釆用新型 
峰低负荷运行，可适当提髙末级 

也的机组，尤

5578的规定 
关行业标准执 
节汽门应选 
具有良好的玄 

与工作转

的阀腔室及合i

缸的结构， 长机$
f 片。低压末 R m
午根部的反动, i：应考虑防止固

维护、集中控如 i

5全监视装置技

型线，减少:和击i
1接的管道的+
1临界转速值# 分^

的A 级检修间隔。 
级叶片应具有必

侵蚀 SPE (Solid

的要求，并具

、设计、配套

击城和涡流损失以及
0

h 满足有安全的暖

.量方法、仪器及评定准则宜满足GB/T 113# 的 ，轴 承 座 振 动 值

DL438的要求。
5 .1 .7 机组A 级检修 
5 .1 .8 汽轮机叶片
要的抗水蚀措施，
5 .1 .9 对于髙参数
Particle Erosion ) o
5 .1 .1 0 汽缸上的
备不揭缸更换的条I 

5 .1 .1 1 汽轮机应
选型可按GB/T 13 
5 .1 .1 2 汽轮机主？
降低汽流激振力和 
5 .1 .1 3 轴系各阶临 
机转速和进行超速试 
5 .1 .1 4 汽轮机轴径向 
应满足DL 5011的要求。
4000r/min, 超速试验过程 
5 .1 .1 5 轴系稳定性应由汽轮 
轮机蒸汽汽隙激振弓I起的低频振 
5 .1 .1 6 汽轮机在设计上应充分考虑13 
汽轮机进水可参照DL/T 834执行 
5 .1 .1 7 应充分考虑机组结构、旁路、制造商成熟的经验和传统，合理采取髙压缸/高、中压缸联合/中压 
缸启动方式。对中压缸启动，应配套中压缸启动时可靠防止髙压缸过热的系统。
5 .1 .1 8 汽轮机调节控制系统的性能应满足DL/T 711的要求。对于纯电调DEH, 应具有灵活的阀门管 
理功能，能实现重要电磁阀在线活动、汽轮机要求的各项启动/验收/例行维护试验，如严密性试验、阀 
门松动/ (全行程）活动试验、超速试验等，并具有成熟、安全可靠的试验逻辑。DEH系统还应满足电 
网对机组调节性能的具体要求。
5 .1 .1 9 超速保护限制系统OPC (Over-speed Protection Control) 宜与DEH在设计上分开，采用独立的
硬件和软件实现，转速及触发信号测量的快速性、准确性应予以保证，关闭调节阀的动作转速一般为额 
定转速的103%〜105%。

过程中，轴或轴承振动应不超过振动_ 值,承的失稳转速不小于
转 轴颈不允许出现显著的低频振

社造商 负责，进行轴系稳
考虑 和阻尼，

意外发生的超速、 v

算。# 效防止髙参数、大容量汽
合适的汽封结构形式及间隙。 

" 进冷水、着火和突然振动。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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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2 0 高压抗燃油DEH调节保安系统,转速保护有冗余两套以上的, 可以设1个/2 个或不设机械式(飞 
锤/飞环）危急遮断器。
5 .1 .2 1 应根据电网容量、要求、机组所处的负荷位置等统筹考虑是否具备FCB (Fast Cut Back)功能。 
对于设计需具备FCB功能的机组，汽轮机及其辅机、系统均应满足额定转速下空转或带厂用电持续运 
行的时间要求。
5 .1 .2 2 应根据电网对机组的要求，结合机组本身的实际情况，如转子轴系扭振、叶片应力和热力系统 
等，决定调节汽门是否具有快控FV (Fast Valving)功能。轴系设计的扭振频率，应保证机组在任何工 
况下不发生机电谐振。
5 .1 .2 3 汽轮机宜配套提供髙、中压转子热应力监测或监控设备和寿命管理系统，并对各种启停工况给 
出寿命损耗分配次数的建议。
5 .1 .2 4 汽轮机组的辅助设备、附属机械、管道及与汽轮机有关的其他工程均应满足国家/行业标准、技 
术/管理法规和业主的具体要求9
5 .1 .2 5 汽轮机组可根据需要采取电动、液动或气动旁路。旁路系统的设置及其形式、容量和控制水平, 
应根据汽轮机和锅炉的类型、结构、性能、启动方式及电网对机组运行方式（如是否具有FCB功能） 
的要求确定。直流锅炉旁路系统容量应满足冷、热态冲洗的需要，〃般不小于35%最大蒸发量。
5 .1 .2 6 低压缸与凝汽器的连接方式可采用刚性或柔性连接，凝汽器与基础的连接方式，应考虑其抽真 
空对低压缸的影响。
5 .1 .2 7 凝汽器面积、冷却介质流量、冷却塔面积以及汽轮机末级叶片长度等发电厂的“ 冷端” 主要参 
数宜通过优化确定。
5 .1 .2 8 凝汽器管材的选用应根据管材的腐蚀性、使用年限、价格、维护费用及凝汽器结构等进行全面 
的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具体可按DL/T 712执行。
5 .1 .2 9 对采用给水加氧处理OT (Oxygenated Treatment ) 方式运行的机组，其高、低压加热器材料应 
与之相适应。
5 .1 .3 0 应根据机组运行冷却水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选用凝汽器胶球清洗装置。
5 .1 .3 1 阀门电动装置的基本技术条件可按DL/T 641执行。
5 .1 .3 2 锅炉给水泵配置的型式可以按D L5000选择，泵的选型应便于全厂统一运行维护和管理。
5 .1 .3 3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应与机组的类型、运行方式相适应。
5 .1 .3 4 汽轮机随机备品/备件供应至少应满足JB/T 8188和 GB 9782的要求，满足机组正常运行第一个 
A 级检修期的需要。
5 .1 .3 5 供热机组的选型，应根据“ 以热定电” 的原则，并根据热负荷大小和特性，经技术经济比较后 
合理确定。
5 . 2 水轮机
5 .2 .1 水轮机选型的技术要求应按GB/T 15468、DUT 445、GB/T 15469、DUT 5186等执行。
5 .2 .2 水轮机的类型选择应根据水电厂的运行水头范围及其运行特点，保证机组安全、稳定、可靠、高 
效运行。在制造厂商所提供的水轮机机型方案中，从运行稳定性和可靠性、能量指标、经济指标、设计 
制造经验等方面，综合技术经济论证比较后选定。
5 .2 .3 水轮机比转速的选择应根据水头、空化特性、水质条件和设计制造水平等条件综合比较，合理选 
择，应优先考虑水轮机的稳定性和效率。对水头变幅大的大型水电厂水轮机的类型进行选择时应主要考 
虑水轮机运行的水力稳定性要求；对于水泵水轮机比转速的选择，宜以水泵工况的比转速为主，除了根 
据上述条件外还应考虑最大扬程和最小扬程。
5 .2 .4 水轮机转轮公称直径应在保证发足额定功率和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前提下选取。
5 .2 .5 水轮机参数的选择应避免与引水系统产生水力共振。.
5 .2 .6 反击式水轮机的吸出髙度的选择应满足水轮机在规定的运行范围内稳定运行和节省投资、经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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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要求，按各特征水头运行工况及其相应的电站空化系数％进行计算。电站空化系数根据初生空化 
系数q 确定。水泵水轮机的吸出高度按水栗工况无空化条件选取，水轮机的安装髙程按DL/T 5186及 
DI7T 5208经经济比较后选取。
5 .2 .7 反击式水轮机的空蚀保证，一 般水质条件下应符合GBAT 15469或合同的规定。含沙量较大时， 
其对水轮机的磨蚀失重保证值，可根据过机流速、泥沙含量、泥沙特性、运行条件及电站水头等情况由 
供需双方商定，冲击式水轮机的空蚀保证应符合DUT445的规定。
5 .2 .8 所选择的水轮机应在空载工况稳定运行和并网，水轮机稳定运行的功率范围应满足GB/T 15468 
和 DL/T 445规定的要求，即在电站规定的最大和最小水头范围内，水轮机应在表1所列功率范围内稳 
定运行。

表 1 水轮机稳定运行的功率范围

水轮机型式
相应水头下的机组保证功率范围

( % )_

混流式 45 〜100

定桨式 75 〜100

转桨式 35 〜100

冲击式 25 〜100

5 .2 .9 对于混流式机组和轴流定桨式水轮机在采取除强迫补气之外的其他必要措施后，尾水管直锥段内 
规宾部位所测得的压力脉动值（混频峰一峰值）与 相 应 水 头 的 比 值 在 最 大 与 最 小 水 头 之 比  
小 于 1.6时，其保证值应不大于3%〜11% ,低比转速取小值，髙比转速取大值；原型水轮机尾水管进 
口下游侧压力脉动峰一峰值应不大于10m水柱。
5.2.10选用的水轮机应取得制造厂提供的功率、效率和流量保证，空蚀或磨蚀损坏保证，飞逸特性、运 
行稳定性和噪声保证，调节保证，可靠性保证，以及水轮机模型综合特性曲线、水泵工况模型综合特性曲 
线、水泵水轮机全特性曲线（包括流量、转矩特性曲线）等技术资料。水轮机的空蚀保证应满足GB/T 15469 
的要求和条件。
5 .2 .1 1 反击式原型水轮机的效率修正按GB/T 15468中的公式计算，但在技术协议上应写明选定的公式 
和系数尺值，冲击式原型水轮机的效率应不低于其模型水轮机的效率。
5 .2 .1 2 水轮机/水泵水轮机额定转速的选择：

a ) 应根据所选择的比转速或根据水头、功率、转轮直径等参数在发电机同步转速系列中通过技术 
经济比较选取。

b ) 对于水头变幅大的水泵水轮机，可研究、论证釆用分挡变速或连续调速技术的必要性和经济合理 
性。

5 .2 .1 3 水泵水轮机在满足安全可靠运行的条件下，应重视提髙综合加权平均效率，注意发电和抽水的 
容量、水量平衡。
5 .2 .1 4 水泵水轮机确定拆卸方式应考虑厂房布置、制造厂家经验、机组运行与维修经验，一般宜选择 
上拆和中拆方式。
5 .2 .1 5 选择水轮机时应研究水轮机科技发展的最新成就。采用新型号的水轮机转轮如果没有经过运行 
考验，应由供方提供完整的模型试验资料，必须进行模型验收试验。
5 .2 .1 6 水轮机的结构设计应合理，在保证设备部件刚度和强度的前提条件下应做到便于运输、拆装及 
运行、检修、维护方便，应保证在不拆卸发电机转子、定子、水轮机转轮、主轴等部件的情况下对水导 
轴承、主轴密封等部件及易损部件进行检查和更换。对水轮机通流部件的易空蚀和磨蚀破坏部位，应采 
取抗空蚀和耐磨蚀的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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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1 7 所采用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和重大结构改造，应经工业试验和技术鉴定合格后，方能正 
式使用。
5 .2 .1 8 水轮机调速器选型的技术要求参照GB/T 9652.1及 D I/T563的规定执行。同时还应考虑当前技 
术水平和实际条件，使所选设备成熟、可靠、先进实用，并经综合技术经济论证比较后选定。
5 .2 .1 9 进水阀门的选择按GB/T 14478执行，应根据水头、直径及输水管道布置方式，经技术经济比较 
后确定选用阀门的类型。阀门应能动水关闭，其关闭时间不应超过机组在最大飞逸转速允许持续运行的 
时间。对于径流式或河床式水电厂的低水头单元输水系统，不装设进水阀的，应采取其他防飞逸措施。 
5 .2 .2 0 大型水电厂、抽水蓄能电厂的调节保证计算应釆用计算机仿真系统进行计算，优选导叶关闭规 
律和调节系统参数，机组甩负荷时的最大转速升髙率和蜗壳最大压力升高率应符合DI/T 5186、DL/T 5208 
的规定。
5 .2 .2 1 水轮机的运行可靠性保证按DI/T 445执行。即水轮机可用率不少于95% ; 水轮机无故障累计 
运行时间不低于l _ h ; A 级检修周期应不少于8 年或总运行历时不低于32000h (对多泥沙河流的水 
轮机由供需双方在合同中确定，但不得低于5 年）；水轮机使用寿命不低于50年。

6 设计阶段 

6 . 1 汽轮机
6 .1 .1 汽轮机组的设计应符合DL 5000等标准的要求，同时符合国家有关政策。
6 .1 .2 汽轮机在设计时，应同时考虑性能试验所需测点，以保证性能试验测点的完整、可靠。
6 .1 .3 对首台开发/改型的大容量机组，其主、再热蒸汽等管道的管径及管路根数，回热系统应经优化 
计算后确定。
6 .1 .4 汽轮机疏水系统设计除按DI/T 834执行外，还应结合机组的具体情况和运行、启动方式，做出 
最优处理。
6 .1 .5 汽轮机管道设计应根据热力系统和布置条件进行，做到选材正确、布置合理、安装维修方便，并 
应避免水击、共振和降低噪声。汽轮机本体范围内的汽水管道设计，除应符合DL/T5054外，还应与制
造商协商确定。
6 .1 .6 管道支吊架的材料、设计除符合GB；T 17116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各类管道有关的国家现行规范 
的要求。
6 .1 .7 汽轮机设备、管道及其附件的保温、油漆的设计应符合DI/T 5072。凡未经国家、省级鉴定的新 
型保温材料，不得在保温设计中使用。
6 .1 .8 绝对压力大于O.IMPa的抽汽管道及汽轮机高压排汽管上应设有快速关闭的气/液动止回阀，至除 
氧器抽汽应配置2 个串联的止回阀，止回阀气缸应侧装。
6 .1 .9 供热机组供热抽汽管道应设计止回阀及快关阀。
6 .1 .1 0 工业循环水冷却设施的类型选择，应根据生产工艺对循环水的水量、水温、水文和供水系统的 
运行方式等方面的使用要求，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可以参照GB/T 50102执行。
6 .1 .1 1 汽轮机的凝汽器，对直流供水系统，如水中含沙较多，或因其他原因，能证明管子不结垢也不 
沉积时，可不设胶球清洗装置。当冷却水含有悬浮杂物且易形成单向堵塞时，宜设反冲洗装置。
6 .1 .1 2 高压加热器水位高保护宜设置快速液、气压操纵联成（三通）阀，如不釆用此类阀门，则高压 
加热器出入口给水电动门和给水大旁路电动门的开、关速度和逻辑，应满足锅炉不断水、高压加热器汽 
侧不满水、不超压及高压加热器管束温变率的要求。
6 .1 .1 3 循环水泵出口液压蝶阀的开、关速度及逻辑应与水泵及配套管路、设备的水力参数相匹配，其 
控制电源应可靠。
6 . 2 水轮机
6 .2 .1 水轮机的设计应贯彻国家基本建设方针，体现当前的经济和技术政策。除按GB/T15468、D I/T 5186、



DUT 5208、DL/T 445、DL/T 5066的规范进行设计外，还应符合现行的有关国家/行业标准、技术/管理
法规的规定和满足水电厂的设计要求。
6 .2 .2 在完成规划选点设计，水电厂的装机容量已确定后，通常的设计程序为：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可 
行性研究报告、招标规划报告及施工图设计四个阶段。
6 .2 .3 水轮机的设计除遵循“ 参考设计” 或 “ 典型设计” 外，在设计上应不断有所创新，并积极采用先 
进的设计手段，如 CFD和按DL/T 5026要求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C A D )技术。
6 .2 .4 在水电厂的装机容量确定的前提下，单机容量和机组台数的选择应考虑以下原则：

a ) 电力系统对水电厂在汛期和非汛期输出功率、机组运行方式和检修的要求，以及单机容量占电网 
工作容量的比例;

b ) 水库的调节性能，水头、流量及水文特性与运行方式；
c ) 枢纽布置条件；
d ) 对外运输条件；
e ) 河流及过机泥沙特性；
f ) 机组设备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
g ) 其他特殊技术要求，如水电厂自然环境特点和综合利用要求等具体情况。
水轮机单机容量和台数的选择，首先拟定不同的单机容量方案（一般情况下机组台数应不少于两 

台），按以上主要原则，经技术经济比较后选定。
6.2.5 机组辅机及辅助设备的选择和布置根据所选主机的要求进行选择和布置,执行DI/T 5186、DL/T 5066 
及 DL/T 5208等规范，并应特别重视厂内排水系统和消防设^6的安全可靠性。
6 .2 .6 设计方案应综合考虑安装、试验、运行、检修和维护等方面的合理需求，进行综合比较。并积极 
开展科学试验，从实际出发，慎重地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
6 .2 .7 水电厂按“ 无人值班（少人值守）” 或 “ 少人值班” 的原则设计。为此，按照GB^T 11805的技 
术要求配备动作可靠、数量足够、性能优良的自动化元件。
6 .2 .8 水力监测系统的设计应满足水轮发电机组安全可靠、经济运行、自动控制及试验测量的要求。常 
规测量项目包括上、下游水位，水电厂水头，拦污栅前、后压差，蜗壳进口压力，顶盖压力，导水叶进、 
出口压力，尾水管进、出口压;(3及脉动压力，水轮机/水泵水轮机的流量。水泵水轮机应增加水泵扬程及 
转轮与泄流（底）环之间的水环压力，并应考虑电站枢纽布置、水轮机机型及设计制造的具体要求，增 
设测量项目。
6 .2 .9 大型水电厂、抽水蓄能电厂的调节保证计算应根据模型试验结果、输水系统的类型和参数，对水 
轮发电机组甩负荷及蓄能机组发电工况甩负荷、泵工况断电试验等过渡过程用计算机仿真系统进计 
算，优选导叶关闭规律和调节参数，必要时还应对调节系统的稳定性进行分析和计算。保证机组甩负荷 
时的最大转速升髙率和蜗壳水压升髙值等满足规范及合同要求。常规电厂按D1/T 5058的要求执行，抽者
水蓄能电厂还应执行DUT 5208的技术。

7 监造和验收 ♦ m
7.1 汽轮机
7 .1 .1 监造应按国家/行业、制造厂的企业标准进行。
7 .1 .2 监督监造单位，应根据签订的合同，贯彻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以促进监造质量的不断提髙。 
7 .1 .3 引进技术制造的设备标准，以引进技术标准为基础，按引进国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或引进技术 
消化、吸收后经批准的企业标准执行。
7 .1 .4 监造单位应按技术标准和规范、合同文件、厂家正式技术资料等，编制监造大纲和质量计划，内 
容可参照DI7T 5 8 6 ,并经业主和技术监督认可。
7 .1 .5 监造过程中，监造单位应定期出具书面报告，结束后，及时提供出厂验收报告和监造总结。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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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总结中，应对设备质量和性能做出评价。
7 .1 .6 验收报告内容应包括验收依据、验收项目、验收情况、出现的问题和处理方法、结论及建议。技 
术监督人员对这些报告进行查阅。
7 .1 .7 对发现的重大问题，技术监督人员（包括携带必要的检测设备) 应到达制造厂，根据技术方案、 
设计资料和技术指标等，协作对问题进存检测、分析，确定处理方案。
7 .1 .8 对于重要技术环节，有经验、有资质的技术监督人员应参加现场监督。
7 .1 .9 技术监督人员对运行、调试中和其他同类型的机组暴露出来的问题，与厂家一起制定防范措施。
7 .1 .1 0 对重要检验/ 试验项目，技术监 主参与/ 见证，结束后，提交技术监督报告
按有关标准、签订的合同对试验i 
7 .1 .1 1 检验/试验结果应满 
证明下列各项：

行监督，并对结果进 、评价。
、厂 合国家/ 标准、技术/管理法规的要求，能

a) 符合有关技术
b) 安全装置和
c) 达到业主
d) 满足业主 

7 .1 .1 2 如有不 
不一致性报告。

规范 
每I作正确 
值；

殊要求。

_

到标准要求的，监督制造商应采 I施处理，直_ 满足| | 求，并应向业主提交

入

7 .1 .1 3 监督汽
为交货时质量i 
7 .1 .1 4 包装应 
7 .1 .1 5 设备到 
7 . 2 水轮机 
7 .2 .1 水轮机
造两大部分。
7 .2 .2 水轮似
下列主要内容

a ) 模型试验 
满足合同

b) 监测模型水： _  
自蜗壳（分流& 入
办/^^应相等。

c ) 按 GB/T 15613 规定 1

其辅助设备、 
的组成部分。

家/行业样准的 
后，协助业主与

签发质量证明、Y检验录和测试报告，作

家/行 业 标 准 的 邏 件 。 1
舌，协 助 业 主 与 检 验 办 法 ，进行| 查/;

“ 内 的 监 造 棚 造 r  糊造过程质量监
试 验 是 否 列 入 丨 肖 容 或 另 请 专 誠 主 贼 。/  I  
1机模型验收1 ^ | | ^ | | | | | | ^ ^  15613及 8 1 ^4 2 _行，现场见证应包括

& 格, 并 持 进 行 麵 4 试/ 前试政前原位率定综合误差应
水头应符合模型水轮机机型要求的水头。

:件尺寸和制造安装质量符合规程要求y 象型# 型水轮机的全套装置必须 
水 管 （渠）出口全模拟；冲 击 型 和 € 型水轮机的喷嘴数应相同,

收试 试验中 道涡、叶片进水边正背面空化、
局部脱流及其他可能影通 性的水力现象进行观 面评估。

d) 双方合同技术协议规定所增加的 o

7 .2 .3 水轮机在制造厂内的监造及验收过程除按照合同要求外, 还需执行的标准有GB/T15468,GB/T10969、 
GB/T 14478、DL/T586、DL/T679、EHL/T5070、D1/T5071、JB/T 56078 及相关的行业标准。
7 .2 .4 检验/验收还包括主要部件原材料的产地、材料的化学成分化验和强度试验报告、无损检测报告; 
主要部件的尺寸、型线、加工精度、表面粗糙度等的检验及报告以及厂内预安装记录。对铸、锻件和设 
备加工过程出现的较大的缺陷处理应征得用户意见。
7 .2 .5 水轮机设备制造商应向负责驻厂监造人员痗供有关技术资料和图纸，包括：

a ) 水轮机及其附属设备结构设计说明书。
b ) 需监造的主要部件设计图纸和主要工艺说明和流程。
c ) 水轮机及其附属设备开始制造前应提交制造进程表并要进行检验/试验项百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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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在制造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缺陷及处理结果。
e ) 厂内制造过程质检报告及质量验收标准。

7 .2 .6 监造人员应参与水轮机转轮及水轮机在厂内的预装和出厂检查工作。
7 .2 .7 水轮机及其辅助设备主要部件制造期间质量监造内容参照DL/T 586—1995或本标准的附录A 制
定技术监督内容和监造方式。
7 .2 .8 水轮机调速器的验收按照GB/T 9652.1、GB/T 9652.2、DL/T563的规定执行。
7.2.9 监造人员应参加设备运抵现场后的开箱检查验收。按合同要求及DUT 443及SB/T 8660、JB/T 56078
等的有关规定执行。

»

8 安装
«

8 . 1 汽轮机
8 .1 .1 对承担安装工程单位的资格进行审查，以证明其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审查的文件应包括:

a ) 营业执照、资质等级、劳动部门颁发的安全施工合格证证书。
b ) 质量管理/职业安全健康/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c ) 完成相似工程的经验及其履行情况和现在正在履行的合同情况。
d) 拟采用的主要施工机械设备。
e ) 财务状况。
f ) 项目经理、副经理、项目总工程师及拟在现场负责管理的人员及主要施工人员的情况。
g ) 近年涉及的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h ) 拟分包的主要工程项目及拟承担分包项目承包方情况。

8 .1 .2 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审查，包括：
a ) 主要施工方案•，
b ) 工程投入的主要物资、施工机械设备情况及主要施工机械进场计划；
c ) 项目管理班子配备；
d ) 确保工程质量的技术组织措施；
e ) 确保安全（文明）施工的技术组织措施；
f ) 确保工期进度的技术组织措施；
g ) 施工进度网络图表；
h ) 施工总平面布置设计。

8 .1 .3 汽轮机安装应执行DL 5011标准。施工质量检验及评定以国家/行业、技术/管理法规和签订的合
同为依据。
8 .1 .4 对有关施工质量检验及评定标准或订货术合同工程项目/设备空缺/不完善的检验项目，业主应 
根据DL 5011和国家及行业的其他规范、规程、设备制造厂家正式资料、工程设计要求，制定补充规定, 
与安装单位协调一致后，作为质量检验及评定的依据。
8 .1 .5 施工完毕，由施工作业人员自检合格并提出自检记录，复检合格后，应及时办理检验及评定签证。 
8 .1 .6 工程施工应按设计完成，按照施工图纸和合同要求完成内部三级验收,并配合和接受业主及监理 
工程师进行的监督检查和四级验收。
8 .1 .7 检查验收需遵照如下图纸、文件：

a ) 经会审签证的施工图纸和设计文件； ‘
b ) 批准签证的设计变更；
c ) 设备制造厂家提供的图纸和技术文件；
d ) 合同文件中有关质量的条款。

8 .1 .8 安装期间应按DL/T 855的规定建立、健全设备维护保管制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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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9 施工企业应建立以行政负责人为第一安全责任人的安全保障体系，按施工人员数量的3%配备具 
有一定安全管理专业知识的专职安全员。
8 .1 .1 0 所有安全设施、施工机具设备和高空作业的设备均应符合国家/行业安全技术标准，并定期检查, 
有安全员的签字记录。
8 .1 .1 1 制造商应根据设备情况和签订的合同，提出必要的现场设备安装指导和服务计划，并按计划在 
安装中负责安装指导工作。
8 .1 .1 2 新汽轮机油的验收应严格执行国家/行业标准。
8 .1 .1 3 对于套装油管路，应在制造、运输、储存和安装中严格控制，保证油系统的清洁度。安装过程 
中应尤其严格控制油系统的清洁度。 .
8.1.14 一次性安装油管和套装油管路安装时，可不做水压试验，但应釆用氩弧焊打底。
8 .1 .1 5 油循环冲洗对象应包括厂家供货油管道、非厂家供货油管道、设备及设备附属管道，其冲洗方 
法可参照厂家技术文件或相关标准。
8 .1 .1 6 油系统冲洗油样化验达到有关要求的同时, 还应按DL5011的规定进行系统冲洗和清洁度检查。 
8 .1 .1 7 抗燃油的监督应按照D1/T 571中的相关要求执行。
8 .1 .1 8 凝汽器和低压缸排汽室喉部的焊接，应严格监视和采取措施控制焊接变形，将因焊接引起的垂 
直位移差保持在容许的范围之内。
8 .1 .1 9 安装时，髙压加热器在制造厂监造时水压试验合格签证书可作为现场水压试验的依据，不宜再 
做水压试验，以利防腐。
8 .1 .2 0 汽轮机的保温应按GB 7520的规定执行。所有管道、汽缸保温应使用良好的保温材料，如硅酸 
铝纤维毡等，严禁含石棉制品，安装后应注意成品保护。
8 .1 .2 1 新安装机组首次扣盖前，应对叶片的振动特性进行测定。对调频叶片还应鉴定叶片频率分散率

»

和共振安全率。
8 . 2 水轮机

8 .2 .1 水轮机在安装阶段的技术监督，执行本标准8.1中汽轮机在安装阶段的一般规定（汽轮机专业技 
术条款除外）。
8 .2 .2 水轮机的安装应由有资质的单位承担。按 GB/T 8564、DL/T 5070、DL/T 679及厂家的规定进行。 
当制造厂的技术要求与GB/T 8564的要求不相同时，应按要求高的技术标准执行。
8 .2 .3 在本阶段技术监督的主要内容为：

a ) 设备到达接受地点的开箱验收、保管按JB/T 8660的规定执行。
b ) 埋设部件安装（尾水管、蜗壳、座环、贯流式水轮机管型座和流道盖板等）包括埋设部件在电站 

的拼装、焊接、焊缝无损检测、安装中心、高程及相应高程的管路配置和管路耐压试验。
c ) 大型水轮机转轮在电站的焊接、焊缝无损检测、组装；转桨式（含贯流式）水轮机转轮体装配、 

耐压及动作试验。
d ) 导水机构预装、正式安装。
e ) 水轮机主轴安装和主轴连接螺栓伸长值检查；主轴水平和垂直偏差调整；转动部分安装就位。
f ) 水轮机各部件的安装中心和高程。
g ) 水导轴承轴瓦研刮、安装、轴承冷油器耐压及油箱渗漏试验；主轴密封组装和安装，检修密封空 

气围带滲漏试验、充气、排气和保压试验。
* h ) 冲击式水轮机喷嘴，接力器严密性耐压试验、安装。
i ) 水轮机调速器及油压装置安装应符合GB/T 9652.2及制造厂的要求。 
j ) 进水阀门及伸缩节安装。
由于水轮机机型不同及结构布置的差异，在具体安装项目和要求方面视所选用的机型再增减部分内

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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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4 应根据设计单位和制造厂B 经审定的机组安装图及有关结构说明书等资料进行机组及其辅助设 
备的安装。
8 .2 .5 以下文件应同时作为机组及其辅助设备安装及质量监督的重要依据：

a ) 机组及辅助设备的安装记录；
b ) 设备的安装、运行及维护说明书；
c ) 设备装配图和零部件结构图；
d ) 设备出厂合格证，检查、试验记录。

8 .2 .6 设备阶段性检查和安装过程缺陷处 安装过程中发现的设备缺陷或安装质量
未达到标准的项目，应由有关单位灸 理到合格为止。
8 .2 .7 对于制造厂质量保证的整: 货设 检查。
8 .2 .8 安装所用的全部材料M 合设# 求，对主要材料应有 
明。

和原厂家出厂检验合格证

8 .2 .9 水轮机安装完毕,
a) 安装竣工图及
b) 随设备到货
c) 设计修改通

f

需提交：
GB/T 8564附录A 中有关内 装记录;

录

d) 无损检测
e) 主要设备

调试阶段

览表及有 忘录o

a

应由具有相当

订的合同，贯 
后，应尽早电 

工作。
项百、不

标准、规范、设备制造厂家正式资料和工 
i 指挥的领导下，根据设计和设备的特合

9 . 1 汽轮机 
9 .1 .1 汽轮机的启 
法规参照DL/T 863 
9 .1 .2 调试单位应 
9 .1 .3 业主在确定 
设计审查、设计联络 
9 .1 .4 调试技术合同,
单位，现场依据国家、$
9 .1 .5 机组的调试要在启1 
试运工作，确保启动调试工’
9 .1 .6 调试大纲、方案、措施，
准、技术管理法规、职业健康安€
主/监理审核、确认。
9 .1 .7 启动调试分为分部试运调试与整套启逐 
试工作宜由具有资质的同一调试单位独立承担。
9 .1 .8 分系统试运应在单体调试和单机试运合格签证后进行 
9 .1 .9 分部试运应具备的条件：

a ) 相应的建筑和安装工程已完成，并验收合格；

, 按签订的合同丨有* 标准/技术管理

，实施项目 
同。调试单过宜

o

参与设备选型、

由业主负# 组织炎计、施工、调试等
计i f 求，制定补充依据。 

织、协调、实施启动
安 质量

写 合机组的具体情况 商的 ，贯彻、体现国家/行业标
境管 体系要并进行风险分析和预控，经业

f k 运中的分系统调试与整套启动试运的调

o

b) 试运需要的建筑和安装工程的记录等资料齐全
C) •

t源水和源气
/

I

V汽电式正的求要计设备应般

d) •组织、人员落实到位，分部试运的计划、方案和措施已审批、交底。
9 .1 .1 0 分部试运宜实行“ 技术文件包” 制度，它标志着安装已真正结束，并得到逐项确认。 “ 文件包
应包括的内容参见附录B 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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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1 1 分部试运的记录和报告，应由承担调试方负责整理、提供，符合质量体系的要求。
9 .1 .1 2 分部试运项目试运合格后，施工、监理、调试、业主和生产单位均应签字确认。
9 .1 .1 3 已验收签证的设备和系统，需要继续运行时，由生产方代管、运行和维护。代管期间的施工缺 
陷仍由安装单位负责消除。
9 .1 .1 4 机组整套启动前，应接受工程所在地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中心站的监督，按 “ 质监大纲” 确 
认并通过。
9 .1 .1 5 整套启动试运应具备的条件：

a ) 试运现场条件满足要求，各项分部试运完成；
b ) 组织机构健全，职责分明；
c ) 人员配备齐全，生产准备工作就绪；
d ) 技术文件准备充分，符合要求。

9 ,1 .1 6 在整套启动试运按空负荷调试、带负荷调试和满负荷调试三个阶段进行，进入满负荷试运前， 
应完成所有的调试项目，并满足相关条件（如技术指标、电网具体要求）。
9 .1 .1 7 在整套启动试运阶段的工作，应由试运指挥部进行审议、决策。
9 .1 .1 8 转子首次盘车时，应记录原始弯曲最大晃度值及圆周方向相位。大轴晃动值超过制造厂的规定 
值，或超过原始值土0.02mm,严禁启动汽轮机。
9 .1 .1 9 进行超速试验前，应接带25%〜30%额定负荷连续运行3h〜4h后再进行。
9 .1 .2 0 汽轮机危急保安器的整定动作转速宜为额定转速的109%〜111%。
9 .1 .2 1 新投产的机组应进行甩负荷试验，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测功法或常规法，宜在机组通过满负 
荷试运前完成。一般而言，首台新型汽轮机及非电液型调节系统应当采用常规法，已知转子特性和具有 
OPC保护的机组，可采用测功法进行。
9 .1 .2 2 进行甩负荷试验之前，除按国家/行业标准、技术管理法规执行外，应明确机组OPC的设计功 
能及其与调节系统的关系。
9 .1 .2 3 甩 50%负荷时，若最髙飞升转速超过105%额定转速，则应中断试验，不再进行甩100%额定 
负荷试验。
9 .1 .2 4 进行汽门严密性试验时，为考验中压联合汽门的严密性，主/再热蒸汽的压力均应不低于额定压 
力的50%。
9 .1 .2 5 主汽门严密性试验后的结束方式应是安全的, 确保调节汽门先关闭，再开启主汽门。
9 .1 .2 6 润滑油低油压连锁除采用常规放油方式对油泵启动及其动作值进行检验外，还应检查油泵间电 
气连锁时最低的暂态油压和直流油泵全容量启动是否存在过流跳闸情况。
9 .1 .2 7 胶球清洗装置、抗燃油旁路再生装置和润滑油净化装置等应与机组试运行同时调试，投入使用。
9 . 2 水轮机
9 .2 .1 调试是安装工作的继续，应由有资质的单位承担，按 GB/T 8564及制造厂的技术规定进行。当制 
造厂的技术要求与GB/T 8564的要求不相同时，应按要求高的技术标准执行。
9 .2 .2 油压装置充油及调整：

a ) 压力油罐耐压及密封性试验；鲁
b ) 油栗工作效率检查, 压力信号器和压力油罐及回油罐油位信号器的整定；
c ) 安全阀调整符合DUT 496标准；
d ) 补气装置动作正确。

9 .2 .3 调速器静态调整试验满足D1/T 496的要求：
a ) 静态特性试验，转速死区小于0.04% ,线性度误差小于4%;
b ) 导水叶关闭时间及关闭规律满足调节保证要求；
c ) 手、自动开、停机及低油压事故停机关闭导水叶动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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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接力器锁锭动作调整正确；
e ) 轴流转桨式及冲击式水轮机协联关系调整符合设计要求；
f ) 模拟交、直流电源消失，反馈信号断线，频率消失等故障调速器处理正确。

9 .2 .4 导水叶开口、导水叶开度与接力器行程关系符合设计要求；转桨式水轮机桨叶与导叶协联关系符 
合设计要求；贯流式水轮机导水叶上游侧内外法兰间距离与设计偏差值在0.4mm以内。
9 .2 .5 导水叶立面间隙、端面间隙和接力器压紧行程调整合格，导水叶漏水量符合设计要求。
9 .2 .6 进水阀门无水操作调整试验：

a ) 阀门操作油压（或水压）正常；
b ) 阀门启、闭时间符合设计要求，启、闭位置正确；
c ) 密封动作正确，密封性能符合设计要求或GB/T 14478的规定；
d ) 抽水蓄能机组尾水门及球阀闭锁动作试验正确。

9 .2 .7 转轮止漏环间隙或转桨式水轮机桨叶与转轮室之间的间隙偏差应在设计允许范围内。水导轴承总 
间隙符合设计要求，调整水导瓦间隙应根据主轴中心位置、盘车摆度方向和大小进行调整，对贯流式水 
轮机还应考虑转动部分的挠度引起的变化。
9 .2 .8 真空破坏阀和补气阀渗漏试验合格，起始动作压力和开度符合设计要求。
9 .2 .9 主轴密封：

a ) 主轴工作密封的轴向、径向间隙调整符合设计要求，密封件应能上下自由移动，与转环密封面接 
触良好。

b ) 检修密封径向间隙符合设计要求。
9 .2 .1 0 自动化元件、过速继电器、轴承油位、油温报瞥信号、主轴密封供水压力和流量调整符合设计 
要求，水轮机保护动作整定正确。
9 .2 .1 1 调试记录及调试过程处理缺陷记录应完整。

1 0 启动验收性能试验

1 0 .1 汽轮机
1 0 .1 .1 凝汽式汽轮机热力性能验收试验应按合词签订时指定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进行，以验证制 
造商提供的保证值。
1 0 .1 .2 其他类型的汽轮机，如背压式、抽汽式汽轮机的热力性能验收试验也可参照GB 8117或相关标 
准执行。
1 0 .1 .3 进行试验时所依据的标准，应经业主认可。
1 0 .1 .4 对合同保证值和试验结果的定义、试验结果与保证值的比较，应根据汽轮机订货合同中有关条 
款规定的方法进行，也可根据汽轮机的类型和保证值的形式，由参与试验的各方在试验前协商确定。 
1 0 .1 .5 凡合同规定的性能考核试验项目，按合同规定进行，一些暂无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的项目，可参照有关技术管理法规执行。
1 0 .1 .6 试运结束后半年试生产期间内应完成相关性能试验，半年后的老化修正应经业主同意。
1 0 .1 .7 部分性能试验的项目，与调试互有覆盖，可以在调试期间完成。
1 0 .1 .8 性能验收试验应由业主组织，由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负责，试验人员具有相应的资质证，设备 
制造厂、电厂、设计和安装等单位配合。
1 0 .1 .9 承担试验的单位应根据签订的合同，贯彻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检测/校准实验室认可、计 
量认证等，以促进试验质量不断提髙。
10.1.10在机组初步设计阶段就应确定性能试验的负责单位，试验单位应确定试验负责人。
10.1.11在设计联络会上，应由试验负责人负责，会同业主、设计、制造等单位确定试验采用的标准及 
按此标准的具体措施，并确定测点加工和安装单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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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2试验大纲/方案由承担性能验收试验的单位提供，与业主、设计、制造等单位讨论后确定。如 
试验在现场进行，制造单位应进行配合，个别部套件试验可在工厂进行。
10.1.13考核汽轮发电机组本体、辅助设备和附属机械的性能保证，须进行铭牌功率、最大连续功率及
热耗率的验收试验。对汽轮机主机及其系统而言，可以包括：

a ) 在附录C.1的运行条件下，机组能安全连续发出铭牌功率；
b ) 在附录C.2的运行条件下，机组能安全连续发出最大连续功率（T-MCR);
c ) 指定工况下（THA/T-M CR),机组热耗值保证值；
d ) 当高压加热器全部切除时，机组能连续带100%铭牌功率运行；
e ) 汽轮机最大出力试验（VWO工况，进汽量应不小于105%的铭牌工况TRL);
f ) 调节系统热态性能动作试验；
g ) 安全监测保护装置的性能试验；
h ) 汽轮机在各种状态下的启动和停止试验；
i ) 带负荷和甩负荷试验； 
j ) 轴系振动的测试；
k ) 散热测试；
1 ) 噪声测定。

10.1.14汽轮发电机组在所有稳定运行工况下运行时，轴或轴承座振动值应达到相关标准及签订的合同 
的要求。
10.1.15其他辅助设备和附属机械性能验收试验釆用相应指定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执行。
10.1.16性能试验水和水蒸气的性质表和公式宜釆用水和水蒸气性质国际联合会（IAPWS)，新型热力 
性质IAPWS-IF97公式。
1 0 .2 水轮机
1 0 .2 .1 水轮发电机组的启动试验是检验水轮机及其辅助设备的设计、制造、施工、安装质量和交接验 
收，投入商业运行的重要环节。试验合格及交接验收后方可投入商业运行。
1 0 .2 .2 水轮发电机组的启动试验需由有资质的单位承担。
1 0 .2 .3 水轮发电机组及相关机电设备（含监控系统及仪表等) 安装调试结束, 根据GB/T 8564、合同 
及相关规程检验合格后进行启动试验。
1 0 .2 .4 由于各水电厂、机组的类型不同, 启动试运行除执行DL/T 507及 GB/T 8564的规定以外，可逆 
式抽水蓄能机组，灯泡贯流式机组还需分别执行GB/T 18482、DL/T 827的规定。允许根据水电站条件 
和设计制造特点适当增加试验项目，增加方案由项目法人提出，并应符合设备采购和安装合同的规定， 
经启动委员会批准。
10.2.5 对机组启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存在的缺陷应即时加以处理和消除,确保水轮发电机组交接验
收后可长期稳定运行。
10.2.6 常规水轮机启动试运行应包括以下程序：

a) 启动试运行前检查、充水试验；
b) 首次启动及升转速试验；
c) 手、自动开停机试验及调速器调整试验•，
d) 过速试验；
e) 机组空载、并网及带负荷试验；
f) 甩负荷试验；
g> 稳定性试验；
h) 72h带负荷连续运行及30d考核试运行；
i) 交接及投入商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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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2 .7 可逆式蓄能机组发电工况试运行试验程序和要求应按GB/T 18482和 DL/T 507的规定执行，对 
于启动前上水库已蓄水的抽水蓄能电站，一般首先完成水轮机工况启动试验项目，再进行水泵工况启动 
试验项目。

水泵工况启动试验的主要项目包括：
a) 各种启动方式试验；
b) 水泵工况空载试验；

♦

c) 水泵工况抽水试验（包括零流量工况)；
d) 水泵工况停机试验。

10.2.8 水泵工况抽水试验及各种运行方式转换等试验除按GB/T18482的程序和要求进行外，同时应考
虑蓄能电站布置方式和机组特点，由项目法人提出增加的试验项目。
10.2.9 水轮机调速器按照DI7T 563、DUT 496的规定进行试验，主要项目包括：

a) 手、自动开停机试验；手、自动相互切换试验。
b) 空载扰动试验，选择最佳空载运行参数；调节参数的整定。

S

c) 测量空载运行的转速摆动。
d) 并网带负荷试验。
e) 负载扰动试验，选择最佳负载运行参数。
f) 甩 25 %额定负荷测定接力器不动时间。
g) 甩 100%额定负荷测试导水叶关闭时间和关闭规律。

10/2.10 启动试运行期间应重点考核水轮机在当时水头的出力和运行稳定性是否达到设计要求，机组振
动标准和现场测试要求按GB/T 17189及 GByT 8564的规定执行。

m

10.2.11 水轮机在合同规定的运行范围内运行，其顶盖、尾管进人门、冲击式水轮机机壳lm 处所测得
的噪声不应大于GB/T 15468规定的90dB (A )。
10.2,12 如合同规定原型水轮机需做效率试验和其他性能试验时，可以安排在试运行期间进行，也可由
业主与制造商协商根据水库水位运行情况另定时间完成。试验项目、流量测试$ 法、试验综合误差以及 
执行的测试标准按供需双方签订的合同执行。 ^
10.2 ,13空蚀保证按合同规定或GB/T15469的规定进行考核。
10.2.14机组完成各项试验，运行参数符合要求，通过72h试运行，停机处理所有缺陷后，即具备了向 
生产管理部门移交的条件，应按合同规定及时进行机组设备及相关机电设备的移交，并签署机组设备的 
初步验收证书，开始商业运行，同时计算机组设备的保证期。如合同规定有30d考核运行的机组，需待 
30d考核试运行结束后按以上程序进行，并即时投入商业运行。
10.2.15对于可逆式抽水蓄能机组完成各项试验项目并经检验合格后，进行30d试运行。30d试运行完 
成后，应停机进行机电设备的全面检查, 必要时可将蜗壳及压力钢管的水排空，进行机组过流部件部分 
的检查。

1 1 生产期间技术监督

1 1 .1 汽轮机 
1 1 .1 .1 技术资料
11.1 .1 .1应结合电厂具体情况，根据厂家技术资料，国家/行业标准、技术管理法规，编制汽轮机组图 
册、运行规程、检修规程等。
11.1 .1 .2每年应对汽轮机运行规程、图册进行一次复查、修订，并书面通知有关人员。不需修订的， 
也应出具经复查人、批准人签名“ 可以继续执行” 的书面文件。
11.1 .1 .3根据制造厂的要求和DL7T 834的规定，对机组具体的各种工况可能发生的汽轮机进水和冷蒸 
汽事故进行评估，编制相应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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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 .4制定年度反事故技术措施，建立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制度，完善机组事故档案。
11.1.1 .5机组正常启动、运行中应定期测试轴系振动，建立振动技术档案。A 级检修后实测临界转速 
值，并列入运行规程。
11.1 .1 .6设备技术档案、事故档案及试验档案齐全。
1 1 .1 .2 设备安全管理
11.1 .2 .1设备安全管理应按照国家/行业标准、技术管理法规及有关行业反事故技术措施严格执行，严 
防超速、轴系断裂、大轴弯曲、轴瓦烧损事故等恶性事故发生。
11.1 .2 .2宜定期开展安全性评价，按用 这轮机安全生产管理有关的法令、法规等。
11.1.2 .3机组投入试生产或第一 
性评定和管理工作。
11.1 .2 .4根据机组承担
荷阶跃等寿命消耗，在 
11.1 .2 .5汽水化学胜

级检修结束后并网，应 『行业标准、技术管理法规开展可靠

寿命期内合理分配?f 為、温态> 热态、极热态启动、FCB和负
总寿命消耗不超过总寿命的75 

DL/T56K DL/T801等标准的规定 f 热力设备不因腐蚀、结
垢、积盐而发生事 
11.1 .2 .6汽轮机 
11.1 .2 .7汽轮机
家/行业标准、技 
11.1.2.8
做好油质监督 
11.1 .2 .9对 新 的 验 收 及 运 行

為f 的设计、操作及连锁保护应科 
备在停（备）用期间，应采取 

，法规 , 结合设备具体情况执行。 
〖41对润滑/调速i

善。
防锈蚀措施 \可 厂家技术资料、国

行定期评价，籴取 维护措施和制度，

按 DL/T571 的 
11.1.2.10 
规定的高压加热I 
11.1.2.11 机组
连锁应均能使油 
11.1.2.12润滑嫵
置。
11.1.2.13对已投卢
造的机组应进行甩负 
11.1.2.14应借助于计
线）检测/监测，综合考虑 
11.1.2.15设备及管道编号、

行 。运行中的主 
应符合防爆要 
台数和负荷的 
停过程及运行 

不应有任何 
连锁应按有

(驱动给水泵, 机| 高压旁路等)，应 
氣含量、微水、卜阻f 应在标准范围内。

水位运行。如因条障《用，库按照制造厂
压力来确定机 最* 允许出力。

交、直流润滑油 锁开关应处于域入状i 在任何情况下，
0

t 设置方便 和读取试验数据的试验装

甩负荷试验的机组，应积极创造条件进行政负荷验。调节系统经重大改

、破氣釆集和网络技术等，对汽轮机, 辅 助 械 、附属设备进行性能（在
性和】 全性，决定最优: 式o

应釆取 KKS编 规 范 并 与 现 场 实 际 相 符 合
按国家/行业标准、 :/管理法规协助查找事故原因，总结经11.1.2.16技术监督人员参加事故 

验教训，研究事故规律，釆取预防措施。
1 1 .1 .3 节能监督
11.1 .3 .1在属地电力节能检测中心监督下，开展节能工作：

a ) 主要系统和设备试生产、A 级检修以及进行重大技术改造前、后，都应进行性能试验，为节能
技术监督提供依据霉

b ) 定期对汽轮机真空严密性进行测试，借助科学的手段，提髙真空严密性，对凝汽器胶球清洗等 
装置的投入情况及效果进行监督和考核；

c ) 对反映机组经济性的参数和指标, 如主蒸汽压力、温度，再热蒸汽温度，给水温度，高压加热 
器投入率，凝汽器端差、背压，加热器上、下端差，机组补水率及厂用电率进行监督、考核。

11.1 .3 .2根据设备、运行方式、机组特性等优化确定凝汽器冷端系统。采取合理措施和策略，保持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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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器管材清洁，防止管板腐蚀。
11.1.3 .3运行期间，原则上每5 年按DL/T606的规定进行一次能量平衡试验，可结合机组检修前、后 
进行，并严格按标准验收。
11.1.3 .4做好设备、管道及阀门的保温工作，定期进行散热性能测试，按 GB/T 8174的规定定期开展
设备及管道保温效果的测试与评价。
11.1 .3 .5制定机组参加调峰的合理运行方式，按照各台机组的热力特性、主要辅机的最佳组合，进行 
经济调度。负荷的最优分配应综合考虑经济性和可靠性。
11.1 .3 .6机组参与调峰时，对主要运行参数确定其正常值，作为能耗分析的依据和监视设备故障的辅 
助手段。
1 1 .1 .4运行维护、检测/ 试验

11.1 .4 .1完善各种定期试验的内容、制度，并符合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重要的定期试验，如润滑油 
低油压联动、充油试验等，应由专人负责。
11.1.4 .2参照DL/Z 870建立汽轮机设备定检、定修管理制度。
11.1 .4 .3高温、髙压蒸汽管道蠕变监督、检验和更换，应按DL441的规定执行。
11.1 .4 .4按 DI7T 616的规定对支吊架进行定期检查。运行达10万 h 的主蒸汽管道、再热蒸汽管道的 
支吊架要进行全面检查和调整，必要时应进行应力核算。
11.1 .4 .5建立设备、主要运行参数定期分析和报告制度。当这些参数偏离正常值时，均可能表明已出 
现故障或存在潜在的事故隐患，应及时汇报、进行评估，釆取措施。
11.1 .4 .6按有关的法令、法规，制定汽轮机油系统防火技术措施。
11.1.4 .7按 DL438、DL612、DL647的规定对压力容器、高温、高压管道（包括油管道）进行金属监 
督和定期检验，严防爆破等恶性事故。
11.1 .4 .8对;重要辅机如驱动给水泵轮机、给水泵、循环水泵、凝结水泵等定期进行状态监测和分析， 
建立设备台账和技术档案。
11.1.4 .9参照国家/行业标准、技术管理法规，结合机组具体情况，制定调节保安系统定期试验制度（详 
见附录D)。
1 1 .1 .5检修监督

11.1 .5 .1建立与本企业相适应的检修管理制度，积极应用诊断技术进行预知维修。
11.1 .5 .2根据设备厂家资料，结合国家/行业标准、技术管理法规，制定符合质量体系要求的检修工艺 
规程/卡/作业指导书/技术文件包。
11.1 .5 .3各级检修的等级、间隔期、停用时间、项目、计划及管理内容应按相关标准执行cr 
11 .1 .5 .4应及时总结各级检修记录（含工艺卡、验收签证书等) , 对检修中的安全、质量、项目及试运 
情况等进行总结、评价。
11.1 .5 .5尽量采用先进工艺和新技术、新方法。积极推广新材料、新工具，提高工作效率，缩短检修
工期。
11.1.5.6 D E H 电液调节系统的改造，应与汽轮机厂密切合作，宜由电厂汽轮机/机械专业负责提出对 
DEH的技术要求，验收试验由总工/相应技术负责人/第三方主持完成，并做出评价。
1 1 .1 .6检修后的专项试验

11.1 .6 .1机组各级检修后的试验应根据设备的具体状况，参照有关标准进行。
11.1.6.2 A 级检修停机及检修后启动过程中，应对汽轮机组本体进行振动状态监测和分析，实测轴系 
临界转速值，获取波德图。
11.1.6.3 A 级检修结束后宜在20d内完成热效率试验。
11.1.6.4 A 级检修具备测量条件机组，对汽轮机（包括驱动给水泵汽轮机调频叶片）低压末级叶片进 
行频率测量，自带冠叶片除外。

DL/T1055 —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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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5 A 级检修后汽轮机调节系统应进行静止试验或仿真试验，试验方法、仪器、仪表的要求应按 
国家/行业标准、技术、管理法规和制造商的要求执行。
11.1.6 .6机组每次A 级检修之后，对主汽门、调节汽门（包括高压缸排气/回热/至除氧器/抽汽供热抽 
汽止回门）的关闭时间、特性进行测试，满足附录E 的要求。
11.1.6 .7对调节系统OPC特性进行测试及分析，作为对甩负荷工况调节系统抑制转子最高飞升转速进 
行预测的依据。
1 1 .2 水轮机
1 1 .2 .1 按照制造厂的《运行维护说明书》和相关技术资料，国标/行业标准GB/T 9652.2、DL/T 496、 
DL/T710、DL/T792、DI7T838、D I/T 8 3 9 ,对水轮机及其辅助设备的运行、维护、检修和技术改造进 
行技术监督。
1 1 .2 .2 根据电厂水库的调节性能和机组的运行方式等情况，参考附录F, 制定年度及季度的技术监督 
内容及实施计划。
1 1 .2 .3 定期分析电厂测量的运行数据和趋势分析资料，及早发现设备可能存在的潜在缺陷，提出处理 
意见。并根据对设备状态的评估结果，提出对设备的检修级别和检修项目安排的建议，可参照附录G 的 
表格格式填写。
1 1 .2 .4 水轮机应在稳定工况和髙效率区运行。对于在合同保证的功率运行范围内出现强振，经釆取措 
施未见效时，应避开振动区运行。
1 1 .2 .5 参加水轮机运行事故分析讨论，对检修解体过程中出现的重大设备缺陷（如转轮裂纹、空蚀、 
磨损严重等）的处理过程进行技术监督，并对检修前、后水轮机运行状况（如水轮机出力、效率、导瓦 
温度、振动等）做出技术评价。

I

1 1 .2 .6 空蚀和磨蚀保证：
a ) 反击式和冲击式水轮机的空蚀和磨蚀保证按本标准的5.2.7执行，反击式水轮机空蚀、磨蚀损坏 

量的测量、统计方法按GB/T15469或合同规定条款进行检测和评价，冲击式水轮机按GB/T 445或 
合同规定条款检测和评价；

b ) 对空蚀或磨蚀损坏量超过保证值的设备，应通过对设计、制造、运行资料及检修质量等方面调 
研分析后，提出减轻空蚀或磨蚀的建议。

11.2.7 A 级检修后水轮机调节系统应进行静态和动态性能试验，试验项目、方法、条件及标准按照 
GB/T9652.2及 DL/T496的规定执行。对参与电网一次调频的水轮机调节参数整定值进行调查和监督。 
1 1 .2 .8 水轮机导轴承、调节系统及油压装置所使用的透平油油品应符合制造厂及GB 11120的要求。 
1 1 .2 .9 结合电厂情况，定期对水轮机在线振动监测装置进行校验和监督。
11.2 .10技术监督部门对于需进行更新改造的水轮机及其辅助设备，在立项前应提供进行改造的必要性 
和可能性的建议报告，报告应包括需要改造的主要项目，并参与改造方案（可研报告）的审查和改造过 
程重点项目的监督以及对改造效果进行技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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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水轮机及其辅助设备制造期间技术监督大纲

水轮机及其辅助设备制造期间技术监督大纲见表A.1。

表A . 1 水轮机及其辅助设备制造期间技术监督大纲

序
监检部套 监 检 项 目

二级监造方式 一级监造方式1
号 H W R H W R

1 埋入部件 1 .尾水管里衬直径、圆度和周长 V • V

2 .转轮室内径、高度、铺焊质量和粗糙度 V

3 .座环与顶盖、底环配合处的直径、高度和平行度 

过流表面粗糙度 

主要焊缝探伤检查

V
V

4
1

V
V

4.蜗壳

钢板及焊缝材料机械性能、化学成分 

钢板及焊缝的探伤检验

厂内预装和水压试验（第一台全部预装、第二台开始预装四 

分之一）
进水管口直径、管口中心与机组中心偏差

V

V
V

2 导水机构 1 .导叶高度、型线、波浪度和粗糙度
•

V

2 .顶盖和座环配合段的高度、直径 

顶盖组合面间隙
V

3 .底环与座环配合段的髙度、直径、过流表面 

底环组合面间隙
-

V

4.底环和顶盖导叶轴孔的同心度 V

5. 导水机构总装配 

端面总间隙 

导叶最大可能开口 
导叶轴套、套筒的配合尺寸

4

1

V

6.接力器总装及试验 V

3 混流式转
▲  ▲

1 .上冠、下环及各叶片和焊接材料的化学成分 V 4

轮 2 .上冠、下环及各叶片和焊接材料的材料机械性能 V

3 .上冠、下环及各叶片和焊缝探伤检查及热处理 V

4.上下止漏环直径及圆度

5.与主轴配合部位的尺寸检查

6• 转轮进、出口直径（孕，Z>2, D3 , D4, Z>5 ) 和进口 

髙 度 H2) V *

»

7 .叶片进、出口型线及头部、尾部形状，进、出口角，进口 

节距和出口开度
V *

8. 叶片表面波浪度和粗糙度
•

9.静平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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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I ( 续 )

序
号 监检部套 监 检 项 目

二级监造方式

H W R

一级监造方式

H W R

4 轴流式转 

轮

1 .转轮体、叶片、接力器活塞、操作连杆等主要零部件的材 
料化学成分、材料机械性能及探伤检查

叶片外缘直径及圆度

3.转轮体直径

. .叶片正、背面型线，当 肝片安放角

叶片表面波浪 粗糙度 V

6.转 轮 叶 器 缸 和 老

7.叶片 管

8 .转」 耐压试验和动作试验

9. 配重试验

主轴和轴 

承

族轴螺钉材料化学分析

友联轴螺钉材料机械性能

探伤检查

轴长度、直径K 合尺寸、粗糙度及联轴:

轴连接后同时i  

轴承内径

轴瓦浇注合金材料 理）和瓦

6 调速器

m m

油压装置

进水阀门

气单元特性试

动试验

;质童及耐压试验

2.油

阀组

, 油压装: 试验

1 .阀体、活门及: 接力器缸的材料和化学成分

2 .阀体、活门及操作接

3.使用焊条的材质和焊缝探伤检验

.总装试验

5.动作试验

L 漏水试验和耐压试验

注 1: 一级监造方式：重点监检，是最低要求。二级监造方式：项目齐全、具体，是更高要求。
注 2: 按用户要求决定，也可为W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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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分部试运技术文件包包含的内容

分部试运宜实行“ 技术文件包” 制度，它标志着安装已真正结束并得到了质量的逐项确认。具体内 
容可以包括：

a ) 电气施工试验记录；
b ) 机务施工试验记录；
c ) 电动机电缆的绝缘测试数据；
d ) 安装完的电气原理图和逻辑图；
e ) 已标出试验范围的流程图；
f ) 已安装好的仪表校验技术资料；
g ) 泵/电动机找正数据资料；
h ) 调试有关工质（润滑油、抗燃油、除盐水等）化验合格报告；
i ) 完成项目清单；
j ) 阀门编号挂牌并与系统图相符； 
k ) 调试方案及有关资料；
1 ) 仪表及CRT显示数据校验资料；
m ) 有关热工程控、连锁、保护、功能组试验确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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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汽轮机各种工况的定义

C . 1 当采用静态励磁、电动主油泵时，扣除各项消耗的功率之后，发电机输出应达其铭牌功率，此工 
况称为铭牌工况T R L ,进汽量称为额定进汽量。

铭牌工况的条件是指：
a ) 额定主、再热蒸汽参数及规定的汽水品质；
b ) 平均背压为U.8kPa (a);
c ) 补给水量为3%;
d ) 规定的最终给水温度；
e ) 全部回热系统正常运行，但不带厂用辅助蒸汽；
f ) 汽动给水泵及前置泵满足额定给水参数；
g ) 规定的发电机效率、功率因数。

C . 2 汽轮机进汽量等于铭牌工况（T R L)进汽量，在下列条件下应能安全连续运行，此工况（T-MCR)
发电机输出的功率称为最大连续功率：

a ) 额定主、再热蒸汽参数及规定的汽水品质；
b ) 考虑年平均冷却水温等因素确定的平均背压；
c ) 补给水量为0%;
d ) 规定的最终给水温度；

■ e ) 全部回热系统正常运行，但不带厂用辅助蒸汽；
f ) 汽动给水泵及前置泵满足额定给水参数；
g ) 规定的发电机效率、功率因数。

C .3 汽轮发电机组应能在调节阀全开，其他条件同C.1时，保证进汽量应不小于105%TRL进汽量。 
此工况称为调节门全开（VW O )工况。VWO工况应作为汽轮机辅助设备、回热系统等选择的基础。 
C . 4 汽轮发电机组应能在髙压加热器全部停运时，除进汽量外，其他条件同C .1时，保证机组能输出 
铭牌功率。
C . 5 当机组功率为铭牌功率，除进汽量以外，其他条件同C.1时的工况为机组的热耗率验收（THA)
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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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汽轮机调节系统/DEH重要定期试验周期及内容

汽轮机调节系统/DEH重要定期试验周期及内容见表D.1。

表D .1 汽轮机调节系统/DEH重要定期试验周期及内容

试 验 名 称 试 验 内 容 试 验 周 期 或 条 件 备 注

汽门活动/松动试
验

1

利用就地试验装置 
或 DEH试验逻辑活动 
汽门10%〜20%行程

每天 白班进行，对于没有设计调节汽 
门活动试验装置的机组, 应定期(一 
般每天或每周）进行一次幅度较大 
的负荷变动

汽门严密性试验 按制造厂/行业标准 
进行

A 级检修前后，正常运行每年 进口机组建议按我国有关标准进
行

注/充油试验 利用注/充油试验装 
置在不提升转速的情 
况下试验危急保安器 
的动作

运行每2000h

p

带负荷进行时，须注意确认危急 
保安器确已复位后，再复位试验装 
置

提升转速试验
1

»
按制造厂/行业标准 

进行
/

1 .新 机 a 级检修后；
2. 危急贼器解体或调脇
3 .停机一个月后再启动；
4 .进行用负荷试验前；
5 .机组运行200Qh后

机组运行2000h、EHC油油质较 
好的机组，停机一个月后再启动， 
可用危急保安器注/充油试验代替

■

液压调节系统遮 
断阀、转换阀等活动 
试验

利用设计的试验装 
置对遮断阀、转换阀等 
进行部分活动

每天

• •

白班进行

DEH 遮 断 （AST) 
电磁阀、O PC 电磁 
阀活动试验

利 用 D EH 试验逻 
辑，对冗余串并联设计 
的每个电磁阀进行真 
实动作试验

每天 白班进行，仅对DEH冗余的串并 
联电磁阀设计有效，如设计有低润 
滑油压、低真空遮断等，也应纳入

主汽门、调节汽门 
全行程活动试验

利用就地试验装置 
或 DEH试验逻辑对汽
门进行全行程活动

每周 仅对有左右两个主汽门的机组， 
轮机厂家应承诺适应单侧进汽，对 
于中间再热机组，一 般主汽门和调 
节汽门同时单侧进行

抽汽止回门关闭/ 
活动试验

利用试验装置部分 
活动，或直接操作关闭

每月

可调整抽汽止回 
门关闭试验和安全 
门校验

* 至少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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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汽轮机调节系统汽门关闭时间合格值

E . 1 髙、中压调节汽门和主汽门总关闭时间f 为动作延迟时间&和自身关闭时间&之和。动作延迟时间 

的计时起点可以是：

a) 就地手动遮断危急保安器

b ) 就地/远方动作电气跳闸：

c) AST电磁阀动作（d Y 髙压

瞬间 «

o

E . 2 进行汽门关闭时间

a) 油动机额定负

b ) 汽门全开（

E . 3 进行汽门关闭 

E . 4 测试仪器、

E . 5 汽轮机主汽』

机组额定功
(MW)

<100 (包括1

100〜200 (包括

时, 门处于全开位置，调 

(液压型)•， 

f纯电调系统)。

门的 可以是

量时，须同时记录相应汽门 

静态精度均应满足测试要求。 

汽门关闭时间合格值列于表E.1

表 E.1 ；

控制油 o

闭时间合格值

调节汽门 
(s)

定功率

(包括600)

600

(s)

<0,
< 0. ；

h 主汽门
(S)

<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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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水轮机及其辅助设备生产期间技术监督项目

水轮机及其辅助设备生产期间技术监督项目见表F.1。

表F . 1 水轮机及其辅助设备生产期间技术监督项目

序号 监督项目 监 督 内 容 执 行 标 准 备 注

1 振动摆度

定期分析机组导轴承处的摆度和发 
电机机架水平和垂直振动、顶盖水平和 
垂直振动、尾水锥管水平和垂直振动以 

及灯泡体的振动，判断机组的安全性

GB/T 8564、GB/T 17189 及电

厂运行规程
在各种水头、不同 

负荷下进行测量

2 水压力脉动

通过蜗壳水压，顶盖水压，转轮进、 
出口水压，尾水管水压等脉动值分析水 

轮机稳定运行情况

f  *

GB/T 15468> GB/T 17189 及
制造厂规定

* .

在各种水头、不同 

负荷下由电厂定期 

测童

3
水轮机功率 

及效率

定期测量发电机的功率，电站上、下 
游水位和相应的导叶开度。分析水轮机 
效率和出力变化情况 %

合同及制造厂技术资料
在各种水头、额定 

负荷或低水头最大 

负荷
y

4 轴承温度
定期分析各轴承瓦温和油温变化趋 

势，判断机组是否正常运行

4

制造厂规定及电厂运行规程

按不同季节，特别 

是夏季最髙气温时 

重点了解分析

5 检修监督
m

1.转轮及流道空蚀损坏情况
2 .检修前、后机组轴线及轴瓦间隙

3.检修中发现的重大缺陷及处理
4.检修效果检测和评价

GB/T 15469、GB/T 8564、 
DLTT838及电厂检修规程

•

6 自动化元件

1.根据电厂运行情况统计分析自动 
化控制系统和元件动作可靠性

2. 定期校验和监督水轮机在线监测 

装置

GB/T 11805、电厂运行、检修 

规程及生产厂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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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汽轮机技术监督“异常情况整改/吿警通知单”的格式

汽轮机技术监督“ 异常情况整改/告瞀通知单” 的格式见表G.1。

表G.1 “ XXX Xa” 异常情况整改/告瞀通知单

编码b: X X X  X/X X/X X/X X/X X X X

名 称：
性 质：□ 整 改 □ 告 螫
电 厂： 机组号：
技术监督的阶段•. □ 基建期 □ 生产期 .

首次发现异常的时间：
异常情况描述
1. X X X X X X ；

2. X X X X X X 。

依 据 \  □ 厂家技术资料□ 合 同 文 本 □ 技术、管 理 法 规 □ 行 业 标 准 □ 国家标准□其他
1. XX XX X X ;

2. X X X X X X o

后果评估：

建议整改措施:

发出人签字e: 日期： 接收人签字： 曰期：
#

a 技术监督单位的名称。
b 建议的编码形式为：电厂编号机组号/性质编号潘段编号/序号/年月编码，如 SJ02/ZG/J/015/0304。 
c 主要参数、搡作、程序等偏离的情况。必要时，为进行测试的试验结果，附测试报告。 
d 有效依据具体的名称。必要时，注明其中具体条款和条文原文。 
e 应是有资格的技术监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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